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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股东 

 

尊敬的先生和女士： 

 

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说明函件 

 

1. 绪言 

 

本函件旨在向阁下提供将于股东周年大会提呈以供阁下考虑并批准的决议案

详情以及相关资料，使阁下能就对该等决议案投票赞成或反对或放弃投票作

出知情决定。该等决议案（其中包括）重选董事、续聘审计机构、宣派末期

股息、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方案及酬金、独立核数师酬金以及决定中期

派息。该等决议案及有关资料详情载列于董事会函件内。 

 

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将于二零二六年六月三日上午十时于香港中环法院道

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2. 将于股东周年大会上决议的事项 

 

(A) 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立

核数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 

 

兹提述本公司于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

所”）网站（www.sse.com.cn，下同）披露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四月九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下同）披露的二零二

五年年报。 

 

股东周年大会上将提呈一项普通决议案，建议审议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立核数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

书。有关财务报表、独立核数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B) 建议重选董事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二五年七月九日有关委任公司董事长、非执行

董事、提名委员会主席及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公告，以及日

期为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及调整董事

会下属委员会组成的公告。张传江先生（“张先生”）获委任为本公司非

执行董事，自二零二五年七月八日起生效；黄永章先生（“黄先生”）

获委任为本公司执行董事，自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起生效。相关详情

载于上述公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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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董事会有权力在任何时间及不时委任任何他

人出任董事，以填补董事会的临时空缺或增加董事名额。但是因此委任

的董事数目不应该超过股东大会上股东不时（如有）决定的最多人数；

如此委任的董事担任职务的期限到本公司举行下一次股东周年大会为止，

且届时有资格连任。因此，分别从二零二五年七月八日和二零二六年三

月二十日起获委任为董事的张先生及黄先生将会任职到本次股东周年大

会并根据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符合资格重选。张先生及黄先生已获董

事会推荐并拟参与重选。 
 

根据组织章程细则第102条的规定，林伯强先生（“林先生”）及李淑贤

女士（“李女士”）将于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卸任并合资格重选。林先生

和李女士已获董事会推荐并拟参与重选。 

 

为决定提议重选林先生和李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本公司提名

委员会及董事会审阅了林先生和李女士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第3.13条做出的独立性确认，

并考虑了董事会所采纳的董事多元化政策，而基于他/她的诚信、专业知

识和背景、广泛的实践经验以及他/她于本公司可付出的时间等，评估了

他/她在股东周年大会上是否适合膺选连任。 

 

林先生是能源经济领域专家，在能源经济、能源政策等领域拥有多年的

从业经验，长期研究能源体制改革和经济低碳转型。林先生现担任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本公司提名委员会成员、薪酬委员会成员以及战略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其独有的能源经济和低碳发展方面的经验和

知识能够增进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有利于董事会战略决策，也有利于促

进本公司国际化发展。本公司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均确认林先生具备继

续履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职所需的品格、诚信、经验及独立性。林先生

参选连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整体的最佳利益。 

 

李女士拥有逾三十年的会计专业知识，并为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

公会及香港会计师公会的资深会员，具备《香港上市规则》第3.10条所规

定的适当专业资格或适当会计或相关财务管理专长。李女士现担任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委员会主席以及提名委员会成员，拥有丰富的

香港和中国内地会计、资本市场、市场准入、监管合规相关的内部控制

和风险管理经验，为董事会带来多方面之专业意见。委任女性独立非执

行董事亦可进一步提升本公司董事会之性别多元化。本公司提名委员会

及董事会均确认李女士具备继续履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职所需的品格、

诚信、经验及独立性。李女士参选连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东整体的最佳利益。 

 

 



董事会函件 

 

 

4 

 

股东周年大会上将就张先生、黄先生、林先生及李女士的重选分别提呈

一项普通决议案。张先生、黄先生、林先生及李女士的详细资料，载于

本会议材料附录一。 
 

(C) 建议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方案及酬金 

 

股东周年大会上将提呈一项普通决议案，建议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厘

定各位董事酬金方案及酬金。 

 

(D) 建议续聘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 

 

股东周年大会上将提呈一项普通决议案，建议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作为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二零二六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任期自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起

至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为止，并授权董事会厘定上述审计机构

酬金。续聘审计机构的具体情况参见本公司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中国

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二零二五年度审计费为人民币73百万元（包含内控

审计报酬）。二零二六年度审计费的定价原则较二零二五年度无变化，

董事会将基于二零二六年度内审计工作量及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

综合考虑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审计人员投入的时间成本等因素与审计

师协商确定。 

 

(E) 建议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股东周年大会上将提呈一项普通决议案，建议本公司向股东宣派每股0.55

港元（含税）的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末

期股息”）。末期股息将以港元计值和宣派，其中人民币股份的股息将

以人民币支付，折算汇率按股东周年大会宣派股息之日前一周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港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平均值计算；港股股息将以港元支付。 

 

人民币股份派息的具体情况参见本公司于上交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www.cnoocltd.com，下同）披露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25年末期

股息分配方案的公告》。 

 

(F) 建议授权董事会决定二零二六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 

 

本公司二零二六年中期股息应不超过截至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

月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其中现金股息在中期股息中所占比例上

限为100%。中期股息的派发应同时满足条件：本公司未分配利润及截至

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现金

分红后本公司现金流仍可以满足本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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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现金分红条件

（“中期股息授权”）。 

 

根据组织章程细则第99条规定，董事会只可以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制

订派发股息方案或批准中期派息。股东周年大会上将提呈一项普通决议

案，建议授权董事会在中期股息授权范围内决定本公司二零二六年中期

股息派发方案，并授权由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一切与本公

司派发二零二六年中期股息相关事宜。 

 

3. 股东周年大会 

 

根据所适用的上交所及香港联交所的有关规则及本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

在本公司任何股东大会上，任何决议案必须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除主席以诚

实信用的原则做出决定，容许纯粹有关程序或行政事宜的决议案以举手方式表

决外。 

 

4. 建议 

 

董事会认为，以上决议案均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之最佳利益。据此，董事会

建议股东表决赞成将于股东周年大会提呈之所有有关决议案。 

 

 

 

 承董事会命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张传江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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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载为根据组织章程细则将于股东周年大会上重选董事之详情。 

 

1. 重选张传江（“张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张传江 

 

生于一九六八年，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程硕士。张先生曾任中国神华

煤制油化工公司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

公司董事长，兼任国家能源集团化工产业运营管理中心主任。二零二零年三月至

二零二零年七月任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二零二零年七月

至二零二四年四月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二零二四年四月至二零二

五年六月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二零二五年六月起任中国海洋

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油集团”）董事长，Overseas Oil & Gas Corporation, 

Ltd.董事长、总裁及CNOOC (BVI) Limited董事长。二零二五年七月获委任为本公

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提名委员会主席及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 

 

除上述外，张先生与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主要股东或持股5%以上的股东并无任何关系。 

 

张先生于本公司并无享有《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571章）（“《证券及期

货条例》”）第XV部所指的证券权益。 

 

如获重选，张先生的任期为连续三十六个月，并依董事会或本公司股东决定每三

十六个月予以更新，任何一方均能以一个月通知终止服务协议。张先生受制于其

服务协议、《香港上市规则》及组织章程细则中有关轮流退任及膺选连任的规定。

本公司不向其支付董事袍金。本公司薪酬委员会将会不时审核董事薪酬的水平并

于有需要时向董事会提出调整建议。  

 

除本会议材料所披露外，就有关张先生的重选，并无其他须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第13.51(2)(h)至13.51(2)(v)条的任何规定作出披露的资料，亦无其他须提请本公司

股东注意的事项。 

 

2. 重选黄永章先生（“黄先生”）为执行董事 

 

黄永章 

 

生于一九六六年，黄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黄先生曾任中国石油

尼罗河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中国石油中

东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东地区协调组组长等。二零二零年四月至二零

二五年九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曾兼任安全总监。二

零二零年九月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期间曾于

二零二一年三月起兼任总裁。二零二五年九月起任中国海油集团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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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六年三月获委任为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总裁及战略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 

 

除上述外，黄先生与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主要股东或持股5%以上的股东并无任何关系。 

 

黄先生于本公司并无享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指的证券权益。 

 

如获重选，黄先生的任期为连续三十六个月，并依董事会或本公司股东决定每三

十六个月予以更新，任何一方均能以一个月通知终止服务协议。黄先生受制于其

服务协议、《香港上市规则》及组织章程细则中有关轮流退任及膺选连任的规定。

本公司不向其支付董事袍金。本公司薪酬委员会将会不时审核董事的薪酬水平并

于有需要时向董事会提出调整建议。  

 

除本会议材料所披露外，就有关黄先生的重选，并无其他须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第13.51(2)(h)至13.51(2)(v)条的任何规定作出披露的资料，亦无其他须提请本公司

股东注意的事项。 

 

3. 重选林伯强（“林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林伯强 

 

生于一九五七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获2007年度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国

际能源经济学术刊物（Energy Economics）主编，国际环境学术刊物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副主编。他还担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能源指导委员会

执行委员。林先生曾担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林先生于二零二二年九月获委任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及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二零二三年五月获委任为提名委员会成员，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获委任为薪酬委员会成员。 

 

除上述外，林先生与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主要股东或持股5%以上的股东并无任何关系。林先生确认，(a) 其于《香港

上市规则》第3.13(1)至(8)条所述各项因素方面的独立性；(b) 其过去或现时于本

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业务中并无财务或其他利益，亦无与本公司任何核心关连人

士（定义见《香港上市规则》）有任何关连；及(c) 并无其他可能影响其独立性

的因素。 

 

林先生于本公司并无享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指的证券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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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重选，林先生的任期为连续三十六个月，并依董事会或本公司股东决定每三

十六个月予以更新，任何一方均能以一个月通知终止服务协议。林先生受制于其

服务协议、《香港上市规则》及组织章程细则中有关轮流退任及膺选连任的规定。

林先生年度董事袍金为95万港元（香港税收前）。林先生的薪酬由董事会参照行

业标准和现行市况而厘定。本公司薪酬委员会将会不时审核董事薪酬的水平并于

有需要时向董事会提出调整建议。 

 

除本会议材料所披露外，就有关林先生的重选，并无其他须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第13.51(2)(h)至13.51(2)(v)条的任何规定作出披露的资料，亦无其他须提请本公司

股东注意的事项。 

 

4. 重选李淑贤（“李女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淑贤 

 

生于一九六二年，李女士现为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公会及香港会计师公会

的资深会员。李女士拥有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会计学荣誉学士学位、英国格拉斯哥

卡利多尼安大学风险管理硕士学位、香港大学永续发展领导力与治理社会科学硕

士学位。她自一九九四年起任职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并曾担任金融服务业审

计主管合伙人，至二零一八年三月退休。李女士曾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外部监事，亦曾任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李女士现为中

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 Elite Beam Limited董事，以及中国

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李女士拥有丰富的香港和中国内

地会计、资本市场、市场准入、监管合规相关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经验。李女

士于二零二三年五月获委任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委员会主席及薪酬委

员会成员，于二零二五年六月不再担任薪酬委员会成员并获委任为提名委员会成

员。 
 

除上述外，李女士与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主要股东或持股5%以上的股东并无任何关系。李女士确认，(a) 其于《香港

上市规则》第3.13(1)至(8)条所述各项因素方面的独立性；(b) 其过去或现时于本

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业务中并无财务或其他利益，亦无与本公司任何核心关连人

士（定义见《香港上市规则》）有任何关连；及(c) 并无其他可能影响其独立性

的因素。 

 

李女士于本公司并无享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指的证券权益。 

 

如获重选，李女士的任期为连续三十六个月，并依董事会或本公司股东决定每三

十六个月予以更新，任何一方均能以一个月通知终止服务协议。李女士受制于其

服务协议、《香港上市规则》及组织章程细则中有关轮流退任及膺选连任的规定。 



建议于股东周年大会上重选董事之详情 

 

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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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年度董事袍金为117万港元（香港税收前）。李女士的薪酬由董事会参照行

业标准和现行市况而厘定。本公司薪酬委员会将会不时审核董事薪酬的水平并于

有需要时向董事会提出调整建议。 

 

除本会议材料所披露外，就有关李女士的重选，并无其他须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第13.51(2)(h)至13.51(2)(v)条的任何规定作出披露的资料，亦无其他须提请本公司

股东注意的事项。 

 


